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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医药大学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

知》的意见(陕政发[1998]第 50号)和《关于已购公有住房、集资建房换购中退房的补

充规定》咸房改发（2005）第 10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施房改工作的实际情况，制

订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设立住房管理委员会

陕西中医药大学住房管理委员会成员

主 任：分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

副主任：党委、校长办公室主任 后勤保障处处长

成 员：组织部部长、人事处处长、纪委副书记、监察审计处处长、工会副主席、

计财处处长、基建处处长、离退休工作处处长、后勤保障处副处长、房改办主任、 工

会代表6人。

住房管理委员会职责：

1、根据属地房改政策，负责研究制定学校房屋管理规定；

2、草拟学校教职工集资建设住宅及旧房调整方案；

3、执行省市房改政策，研究处理学校房改中的有关事宜；

4、按政策管理教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

委员会主任：负责召集住房管理委员会会议，研究决定重大事项。

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工作，组织协调房屋管理工作。

委员会成员：参与议题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集体决策学校房屋管理相关事宜。

住房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后勤保障处。

办公室主任由后勤保障处处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由纪委副书记、工会副主席担任。

负责执行住房管理委员会决议，落实有关政策和规定，处理日常事务，向住房委员会提

供研究事项，负责对外联络和上报统计资料。

后勤保障处房改办负责处理日常具体事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住房指：集体宿舍；未出售的公有住房（下称：周转房）；校内

职工住房。

第四条 校内职工住房，坚持住户自管和学校共管的原则。

第五条 校内教职工按政策取得的住房拥有房屋使用权和继承权。

第六条 教职工处置住房，学校有优先购买权。

第二章 集体宿舍管理

第七条 宿舍房源、使用对象、使用原则

1、宿舍房源：供本校新增教职工租用的过渡性公寓住房。

2、使用对象：学校新增或引进人才的正式职工。

3、使用原则：

（1）教师公寓宿舍可安排一人或二人一间，但不能在两个校区同时安排宿舍。

（2）优先安排家住咸阳市区以外的职工。

第八条 收费标准及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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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租金标准：参照《陕西中医药大学周转房管理办法》的标准确定。即：带卫生

间宿舍6元/㎡，不带卫生间宿舍4元/㎡。国家对周转房成本租金有新标准时，随新标

准变更。

2、单人间租金=房间面积×租金标准。

3、双人间租金=房间面积×租金标准÷2。

4、水、电按表计量收费，未装水表的宿舍按均价收取；取暖费按房屋面积收取。

第九条 管理规定

1、需要教师公寓的教职工，本人提出申请，工作部门主管签署意见（加盖部门公

章），经校人事处审核后签署宿舍安排意见（注明是否在职在岗无房情况），加盖人事处

公章，学校后勤保障处接到校人事处安排意见后根据学校房源情况进行落实，由该教职

工与学校签订《陕西中医药大学教师公寓协议书》。

2、居住教师公寓的教职工，必须服从房改办的统一安排和管理。

3、任何人不得强占教师公寓宿舍，发现以下行为之一者，即视为强占住房：

（1）私自将本人宿舍转让、安排他人居住，包括：亲友、同事、同学、学生等；

（2）私自将本人宿舍转租他人；

（3）拒绝房改办按规定安排进住人员；

（4）未申请，并未取得房改办同意，私自搬入或私自调换房间。

对强占教师公寓宿舍者按 2015 年 7月 6日校长办公会通过的《关于周转房源租用

标准调整的请示》新标准收取房租，从工资中扣除，并限期退出；对限期不退者，视情

节处月租金5至 10 倍占用使用费，情节严重者报学校给予行政处分。

4、居住教师公寓的教职工，应爱护公物、讲究卫生、节约用水用电，自觉爱护好

房屋内的设施及家具，凡有损坏，照原购买价赔偿。

5、教职工在居住过程中，窗户玻璃、电灯、水管、清堵、更换门锁等由学校出工

修理，但材料费由个人承担。

6、已在学校购买或租用了其它住房或因工作以外等原因，空置达六个月以上者，

必须退出教师公寓宿舍，超过规定时间不退，每日按 10元收取房租。

7、调出本校人员必须交回教师公寓宿舍，否则人事处不予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章 周转房管理

第十条 周转房：指校内不能出售的且用于教职工租用的公有住房。由承租人按规

定交纳租金，并于每次购电时，一并结算之前的物业费、水电费、取暖费等。其他事项

参照《陕西中医药大学周转房管理办法》执行。

第四章 校内职工住房的管理

第十一条 校内职工住房指教职工依据政府相关文件规定，在校内取得拥有使用权

和继承权的住房。

第十二条 教职工住房处置规定

1、校内教职工不需要住房时，交回学校另行分配，学校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偿，装

修费用按评估公司评估结果予以补偿。严禁私自转让或出售，否则，学校不保证水、电、

暖服务，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纠纷由个人承担，学校不出据任何与房屋使用相关联的

一切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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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内教职工因辞职、调离及其他原因与学校解除人事关系，在校工作不满 25

年的，在办理离校手续之前，必须将其校内住房退还学校，否则不予办理调离手续。

3、退房按原购房价退款，不增值不折旧；装修作价采取市场评估和协商相结合办

法操作。

4、学校收回校内职工住房，原房主须在二周内腾空住房，并交回住房钥匙。从收

回住房钥匙之日起，停止向该房供电至新住户领取钥匙之日止。

第十三条 校内职工住房原则上只能用于自住，严禁作为商务、仓储等活动的场所，

需对外出租的可到学校保卫处申请、备案，并缴纳一定的租赁管理费。

第十四条 因住户个人原因造成其他住户财产损失或房物损坏，双方协商解决，由

责任户负责赔偿。管理部门下达整改意见后，整改期限内未作整改者，学校有权强制维

修，维修费用由责任户承担。

第十五条 学校对收回住房再分配，由学校住房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意见，经住

房管理委员会研究同意后，报主管校领导批准。

第五章 住房装修与维修管理

第十六条 住房装修规定

1.装修施工技术要求：

（1）房屋建筑结构

①禁止拆改房屋主体和承重结构，禁止在楼宇外墙、承重墙、梁柱上穿、开孔或设

固定支架、基础，禁止改变门窗结构位置、尺寸，请勿在楼面上开槽、安装管线。

②装修时严禁改变房屋及公共配套设施的使用功能。

③砌墙砖须使用轻质材料砖，不能用红砖等重质材料。

④请勿凿除原楼地面水泥层或破坏防水，只允许凿毛。

（2）关于建筑外观

①禁止改变楼宇外观，包括禁止在外墙、门、窗、玻璃、阳台、外墙护拦等喷涂与

主体结构、自身设施不同的异色涂料，外墙不得随意粘贴瓷片、打孔，以免破坏保温层

等。

②禁止室外接拉晒衣架杆、绳。禁止在窗户外安装花架等。

③禁止在外墙及外墙玻璃上安装、张贴广告类的霓虹灯、招牌、条幅等。

④北校区沿街商铺安装广告招牌，由经营商提出申请，学校资产经营总公司审核，

报相关部门批准，方可实施。

⑤防盗网及窗花应安装在窗内或不能超出外墙面，防盗网限五层以下（含五层）安

装。

⑥进户防盗门不能私自拆卸。

（3）关于阳台、露台

①禁止在阳台安装任何承重设备设施、雨蓬等，不得私自拆动阳台护栏。

②请勿改造或更换阳台及房屋外墙部分，严禁对公用部位进行圈占、装修、搭建。

③不得在楼面私自搭建雨蓬、太阳能热水器或其它违章建筑。

（4）关于给排水与防水

①请勿更改给排水（排污）管道的位置。

②请勿私自更换水表或表外接管。

③不得封闭排水管检查孔，请勿将生活污水排入雨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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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严禁以重力碰击给排水管，以免造成渗漏。

⑤装修时请勿以重力碰击窗框或震动塑钢窗户，以免引起窗缝开裂或脱落，造成渗

水现象。

⑥禁止破坏或拆除原室内一切防漏涂层或防水胶带，如须重新做地面或墙体的装

修，必须先做好防水、补漏工作。

⑦卫生间装修时，必须保护好原防水，另行处理防水时不能破坏原防水层。

（5）其它智能设施及管线

①请勿更改单元内供水、供电、有线电视、智能化设施管线。不占用楼内水电井设

施。

②北校区沿街商铺装修时，请勿擅自移动或封闭室内的消防报警器，请勿拆卸或移

动烟感、喷淋头等消防设施。

③在室内装修不得乱拉电源，对埋设暗线或天花吊顶穿线必须使用 PVC 套管。

④禁止在木质或非阻燃材料制作的墙、柜、厨等设施上安装灯具及插座。

⑤未经天然气管理单位批准，严禁私自拆改天然气管道和设施。严禁在厨房开孔向

外排烟。

⑥在装修过程中注意保护地暖管线，出现损伤，自行修复。

（6）空调安装

①空调需统一安装在各单元空调预留位置，不可将空调放置在阳台等其它位置。

②所装空调室外机规格不得超出原预留位置的大小和数量。

③空调室内冷凝水排放必须排放在指定管道内，不得排放在室外。

（7）公共场地

①请勿在公共通道设置任何影响公共安全或可能引起他人反感的物件（如反光镜、

雕塑、神龛等）。

②装卸货物须在物业中心指定位置进行，即卸即运，卸货时地面应铺彩条布，货物

搬运完毕，须将停车场地面、公共走廊及电梯及时清扫干净。

③公共楼梯、过道、天台、道路及其他公共部位请勿堆放装修材料，不得作为临时

施工场地。严禁将公共场所圈入个人空间，若发生此类现象，自行拆除。否则学校强行

拆除，严肃处理，费用由该住户承担。

④搬运装修材料和施工过程中，需小心维护公共设施，包括电梯、走廊、走道门窗、

地面及其它设施，如造成损坏的按原价赔偿或恢复原样。

（8）装修中天然气安全事项

①建议安装天然气泄漏报警器，不许挪动天然气管道，不损坏设施。因天然气无色

无味，一旦发生泄漏，很难察觉。须借助警报器监测家里的天然气是否泄露，避免灾难

的发生。

②不要把天然气设备放置在卧室中，安装天然气设备的房间保持通风。另外，天然

气管线不能走暗线，不然不利于维修。

2、装修施工综合管理

（1）施工时间管理

①装修施工期限：自发钥匙之日起 180天内完成。

②装修施工时间：

周一到周五：上午 8：00—12：00 下午 14：00—19：00

③禁止噪音施工：

周六、日早上 8:00-10:00 下午 12：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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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严格按照规定时间作业施工，以免影响其他教工的正常生活休息。

（2）现场安全管理

①装修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粉尘、废气、噪音、振动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和危害，否则物业部门有权责令停工。

②装修期间，请勿动用明火或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如确实施工需要，采取相应防范

措施后方可施工。

③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必须按每日用量存货。

④非紧急情况请勿动用公共排水系统，消防箱、消防栓、消防阀门。

⑤各住户在装修期内对装修期间的安全事项负有监管全责，若发生安全事故，由住

户全权负责处理。

（3）施工人员管理

①施工人员凭出入证在规定时间出入小区。出入证由保卫处负责办理和管理。

②装修人员请在许可范围内活动，不得在公共场地进行加工作业以免对他人造成影

响。

③装修施工人员未经保卫处批准，不得在施工场地留宿，严禁用燃气炉或电炉在施

工场地煮饭、烧水。

④施工人员请勿衣冠不整在小区活动。

（4）装修材料管理

①使用货梯/消防梯，谨防磨损、碰伤电梯内设施，在电梯地面上铺软质缓冲物，

如造成电梯损伤必须照价赔偿。

②装载流体材料，粉状、块状材料应包装牢靠，无渗漏，无污染，遗留物自行清理

干净。

③进入小区的装修材料，不得在户外堆、存放。

④各住户上运装修材料时，严禁从窗户用吊式电葫芦运材料。

（5）装修垃圾管理

①装修期内产生的垃圾由物业中心统一清理。设置集中堆放地点，集中外运。装修

期过后住户装修的垃圾由各住户负责清理外运。

②装修垃圾必须使用垃圾袋包装，严格按物业中心指定的位置、方式进行堆放、清

理。

③清运垃圾的斗车不准进入电梯，垃圾必须当天清理完毕。

④在搬运装修垃圾期间弄脏小区内公共区域的，装修单位需要清理干净恢复原状。

（6）装修延期管理

装修期过后，进行装修的住户按每月每平方米 3元的标准收取装修管理费。

3.违章装修处理

装修单位在装修期间，如有违反上述各条款规定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措

施：

（1）警告。

（2）责令停工。

（3）责令恢复原状。

（4）扣留或没收工具、出入证。

（5）赔偿经济损失。

（6）收取违规金（100—500 元/次）等。

（7）没有领取住房钥匙，采取非正常渠道入户进行装修的住户。具体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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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校住房管理委员会通报批评，建议所在部门年终考核不能评为优秀，处以 1000－

3000 元占用使用费，不予办理电卡、水卡。

4.其他

（1）本小区内进行的所有装修活动（包括住宅、商铺），必须遵守本规定。

（2）本规定未尽事项，按照国家相关法律及参照建设部第 110号令《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执行。

第十七条 日常维修

1、教职工住房维修，自用部分维修自理，因维修不及时给他人造成影响的，住户

将承担其责任。公用部分由学校负责组织维修。

2、自用部位、自用设备指：住户进户门以内的门、窗、屋顶、地面、墙面、非承

重墙、阳台及护栏、水、电、分户表以内的管、线和配件（含分户表），洗漱器具及相

关的下水管等。

3、公共部分和附属设施：主要指楼房的屋面、外墙面、楼梯间、电梯间、配电房、

楼盖、基础、共用走廊、通道、排气孔道、门楼、院墙、泵房、上下水主管道、水箱、

落水管、烟窗、供电干线、室外电源线路等。

第六章 校内职工住房租赁管理规定

为加强陕西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校区）租赁房屋的治安管理，做好安全防范，保

护租赁双方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规定。

第十八条 规定所称的房屋，是指校区内的教职工住宅楼。规定所称的房屋租赁，

是指房屋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承租人使用并收取租金的行为。

第十九条 出租人到房屋改革办公室领取并填写《陕西中医药大学非职工住房登记

备案表》，由出租人和承租人与保卫处签订治安消防安全责任书并办理房屋租赁手续。

第二十条 保卫处对校区租赁房屋实行治安管理，建立登记、安全检查等管理制度。

第二十一条 房屋出租人的治安责任

1.不准将房屋出租给无合法有效证件的承租人；

2.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承租人是外来暂住人员的，应当带领其到公安派出所申

报暂住户口登记，并办理居住证；

3.对承租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常住户口所在地等基本情况进行登记并向保卫处

备案；

4.发现承租人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报告保卫处及公安

机关；

5.对出租的房屋经常进行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不安全隐患，保障承租人的居

住安全；

6.房屋停止租赁后，到保卫处办理注销手续；

7.房屋原则上不得出租给进行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8.出租房屋不得饲养宠物。

第二十二条 相关管理规定。

1、凡承租者非本校教职工的：

⑴水费、电费按学校执行标准的 150%计费收取；

⑵取暖费执行政府指导价，按学校执行标准的 150%计费收取；

⑶物业管理费以所承租房的建筑面积按学校物业费标准的 150%计费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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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有承租优先权。为了解决后续新进教职工周转房源问题，学校拟承租部分

职工富余住宅，在协商一致基础上，职工与学校签订租用协议。

3、若承租者的经营项目有扰民、违规情节遭举报的，学校有权停水、停电，限期

整改。否则追究出租者责任，情节严重的学校将与驻地政府相关部门协同查处。

4、房屋租赁协议变更或者终止的，出租人应当自协议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 5日内，

到保卫处办理变更、注销登记手续。在房屋租赁协议有效期内，居住人员发生变更的，

承租人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日内告知保卫处，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5、承租人不得在承租房内从事非法生产、加工、储存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

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和其他违法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或者妨碍

他人正常工作、生活。

6、向境外人员出租房屋，或者承租人留住境外人员的，出租人、承租人应当遵守

国家和本市有关国家安全管理的规定。

7、承租人不得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不得擅自将房屋

分租、转租。在房屋需要装修时，不得擅自对共用部分的水、电、暖管道和线路进行改

动。

8、承租人如发现房屋及配套设施的共用部分受到损坏，应及时联系出租人，并通

报学校住房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由保卫处予以处罚

1.出租人未在保卫处办理登记手续或者未签订治安消防安全责任书出租房屋的，责

令限期补办手续并没收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以月租金五倍以下的赔偿金。

2.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合法有效证件承租人的，处以警告、月租金三倍以下的赔

偿金。

3.出租人不履行治安责任，发现承租人利用所租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有违法

犯罪嫌疑不制止、不报告，或者发生案件、治安灾害事故的，责令停止出租，并处以月

租金十倍以下的赔偿金。

4.承租人将承租房屋转租、转借他人未按规定报告保卫处的，处以警告，没收非法

所得。

5.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非法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的，没

收物品，处月租金十倍以下赔偿金。

第二十四条 对出租或承租的个人或单位违反规定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由保

卫处予以处罚。出租人违反规定的，情节轻微的，由保卫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

报学校有关部门给予党纪政纪处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是陕中院办字（2012）第 37 号《陕西中医学院住房管理办法（试

行）》修订通过。住房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